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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盐政［2008］113号 

 

关于开展全省盐业 

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活动的通知 

 

各省辖市盐业管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以及省政

府有关实施意见，进一步规范盐业行政执法行为，提高行政执法

水平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，健全盐业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机制，

根据省法制办的要求以及我局年初《2008 年全省盐政管理工作

要点》总体部署和实际工作需要，决定于今年 10 月 10 日—11

月 30 日，在全省盐业系统组织开展盐业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活动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查范围 

各省辖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盐业局在 2007 年元月 1日至 2008

年 9 月 30 日期间按照一般程序实施行政处罚并已办结的案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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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纳入本次盐业行政处罚案卷评查的范围。 

    二、评查方式 

盐业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按照有关规定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

则，采用自查自评、省盐务局抽选和省局组织评查相结合的方式

进行。评查时由省辖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盐业管理局等案件处罚主

体单位，对 2007 年元月 1 日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期间的行政处

罚案卷进行自查，在自查的基础上，根据省盐务局抽选的情况报

送被抽选的案卷，参加全省案卷评查活动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10 月 10 日—25 日） 

各省辖市盐业管理局对本辖区 2007 年以来按照一般程序实

施行政处罚并已办结的案件，开展自查自评。并于 20 日前将自

查报告（电子版）报送省局盐政处。自查报告要实事求是地反映

本部门在办理盐业行政处罚案件方面的主要成绩、存在的问题及

改进意见和措施。以省辖市盐业局为单位，将本辖区内所有的以

一般程序办结的盐业行政处罚案卷目录（电子版）（见附件）作

为自查报告附件一并报送。邮箱：hny-shy@163.Com。 

（二）抽查、报送阶段（10 月 25 日—31 日） 

在各省辖市盐业管理局自查自评的基础上，省局从各单位报

送的盐业行政处罚案卷目录中，随机抽取有典型性、一定比例的

案卷，参加全省案卷评查。 

各省辖市盐业管理局根据省局抽取的案卷情况将被抽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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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卷以快递形式于 10 月 31 日前邮寄报送省局盐政处。 

（三）评查、审定阶段（11 月 1 日—10 日） 

在自查、抽查的基础上，省局将特邀省政府法制办领导对典

型案卷进行讲评。然后对抽取的案卷，采取对照标准互相评查打

分的方式，进行评查。 

（四）总结阶段 （11 月 10 日—30 日） 

自查、抽查、评审结束后，省局将对评查情况和结果进行总

结评价，并在全省盐业系统通报评查结果。 评查结果纳入本年

度盐政工作目标考核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开展盐业行政处罚案卷评查，建立健全盐业行政执法评议考

核机制，是我省盐业系统全面推行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。本次评

查活动关系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，涉及面

广、专业性强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一定要

高度重视，抓紧时间，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，集中精力、组织力

量，确保按要求高质量地完成这项工作，并通过评查进一步查找

不足，改进工作。 

      

附件：盐业行政处罚案卷目录 

         

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 

 



 4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政府法制办。 

河南省盐务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08 年 10 月 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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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___________盐业局盐业行政处罚案卷目录 

(2007元月1日—2008年9月30日) 

序

号 

承办 

单位 

办结案 

日  期 

盐业行政 

处罚决定书 

文    号 

盐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名称 
当事人身份 

（个人、单位）

违法私盐

数量(吨)

查获领域 

（生产、运

输、销售等）

办案 

人员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
